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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1月30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2月6日在公司办公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过半数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叶蓁蓁先生主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人民网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制度文件，会议作出决议如下：1. 关于选举叶蓁蓁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叶蓁蓁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同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2. 关于选举范正伟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范正伟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同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3.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5人）
主席：叶蓁蓁
委员：范正伟、赵强、陈凯、梅涛
（2）编辑政策委员会（5人）
主席：赵强
委员：唐旭、陈凯、徐波、王晓峰
（3）审计委员会（5人）
主席：李红薇
委员：唐旭、王晓峰、钱明星、李建伟
（4）提名委员会（3人）
主席：钱明星
委员：范正伟、梅涛
（5）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
主席：李建伟
委员：徐波、李红薇
以上委员任期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4.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范正伟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赵强先生为公司总编辑兼副总

裁，聘任唐维红女士、潘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孟宇红女士、孙海峰女士、陈星星女士为公司副总
编辑，聘任刘红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李春梅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范
正伟先生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
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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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2月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六届董事
会职工董事。经民主表决，会议选举王晓峰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与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

特此公告。
附件：王晓峰先生简历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2月7日
附件
王晓峰先生简历
王晓峰，男，1976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2003年 1月，任金报电子音像出版中心编

辑；2011年1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资讯部编辑；2012年4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资讯部行政
主管；2017年9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行政主管；2023年10月至今，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办公室行政主管；2007年5月至2010年6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工会委员会委员，2010年6
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委员，2011年2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副主席、委

员，2023年 10月至今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专职副主席、委员；2020年 1月至 2025年 12
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26年2月至今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

王晓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
情形。

证券代码：603000 证券简称：人民网 公告编号：2026-009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30层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3
661,915,137
59.86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叶蓁蓁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列席10人。2. 董事会秘书刘红女士以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1,623,837
比例（%）

99.9560

反对

票数

225,900
比例（%）

0.0341

弃权

票数

65,400
比例（%）

0.009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2. 关于选举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议案名称

选举叶蓁蓁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范正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赵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唐旭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凯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徐波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660,643,017
660,627,486
660,626,561
660,628,500
660,627,749
661,630,29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078
99.8055
99.8053
99.8056
99.8055
99.9570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关于选举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议案名称

选举李红薇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钱明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梅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李建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660,635,234
660,622,588
660,694,680
661,344,89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066
99.8047
99.8156
99.9138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议案名称

选举叶蓁蓁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范正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赵强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唐旭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凯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31,285,132

31,269,601

31,268,676

31,270,615

31,269,864

比例（%）

96.0927

96.0450

96.0421

96.0481

96.0458

反对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06
3.01
3.02
3.03
3.04

选举徐波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红薇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钱明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梅涛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李建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32,272,410
31,277,349
31,264,703
31,336,795
31,987,012

99.1251
96.0688
96.0299
96.2514
98.2485

0
0
0
0
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
0
0
0
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齐曼女士、王淼女士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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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2月5日、2026年2月6日召开2026年职工

代表大会、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2026年2月6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叶蓁蓁
副董事长：范正伟
非独立董事：赵强、唐旭、陈凯、徐波、王晓峰（职工董事）
独立董事：李红薇、钱明星、梅涛、李建伟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
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1. 战略委员会（5人）
主席：叶蓁蓁
委员：范正伟、赵强、陈凯、梅涛2. 编辑政策委员会（5人）
主席：赵强
委员：唐旭、陈凯、徐波、王晓峰3. 审计委员会（5人）
主席：李红薇
委员：唐旭、王晓峰、钱明星、李建伟4. 提名委员会（3人）
主席：钱明星
委员：范正伟、梅涛5.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
主席：李建伟
委员：徐波、李红薇
以上委员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
二、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范正伟先生为公司总

裁，聘任赵强先生为公司总编辑兼副总裁，聘任唐维红女士、潘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孟宇红女
士、孙海峰女士、陈星星女士为公司副总编辑，聘任刘红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李春梅女士为公
司财务总监。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范正伟先生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其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总
编辑及副总编辑事项已经董事会编辑政策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审核通过。以上人员均具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任职资格和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能力，董事
会秘书刘红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及培训证明。

以上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
情形。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传真号码：010-65369999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电子邮箱：ir@people.cn
三、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潘健、孙海峰、孔祥武届满离任，公司副总编辑任建民离任。离任后，潘健

继续担任公司副总裁，孙海峰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编辑兼财经研究院院长，孔祥武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任建民继续在公司工作。

以上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2月7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范正伟，男，1980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编辑（记者）。2006年8月，任人民日报

社评论部干部；2006年 12月，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助理编辑；2008年 11月，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编
辑；2011年1月，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专栏编辑室副主编；2013年2月，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专栏编辑
室主编；2014年 3月，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要论编辑室主编；2017年 3月，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副主
任；2021年12月，任《环球时报》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社长；2022年7月，任《环球时报》社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社长、总编辑；2025年 12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2026年2月至今，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

赵强，男，1975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编辑。2001年7月至2004年5月，任中宣
部新闻局干部、主任科员；2004年5月至2014年4月，任求是杂志社编辑、副编审、办公室秘书处处长、
外事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副主任；2014年4月，任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主任编辑；2015年2月，任《环
球时报》社副总编辑；2019年5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分管日常工作）；2019年6月，任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编辑（分管日常工作）；2021年9月，任《环球人物》杂志社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编辑；2023年11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编辑兼副
总裁；2026年2月至今，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编辑兼副总裁。

唐维红，女，1966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编辑。1989年8月至2001年1月，任人
民日报国内政治部助理编辑、编辑、综合组副组长；2001年1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新闻采编组组
长；2004年 6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要闻部主任；2010年 6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副主任；2010年6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2020年8月至2025年12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2026年1月至今，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潘健，男，197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编辑。1999年8月至2004年7月，任人民
日报社网络中心干部、外文版编辑二组编辑；2004年7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外文编辑部副主任
（其间：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挂职担任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委副书记）；2007年2月，任人民日报
社网络中心教科文体部主任；2009年3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主任助理兼教科文体部主任；2010
年7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要闻部主任；2014年9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要闻部主任兼人民日
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10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2020年1月，任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编辑；2020年9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其间：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挂职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2026年2月至今，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

孟宇红，女，1970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法学学士，高级编辑（记者）。1992年8月，任
人民日报国际部综合组干部；1993年9月，任人民日报社环球时报编辑部助理编辑；1998年6月，任人
民日报社环球时报编辑部编辑；1999年12月，任环球时报编辑部副主任；2002年2月，任环球时报编
辑部主任；2006年1月，任环球时报副总编辑；2013年6月，任《环球时报》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2025
年10月至今，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孙海峰，女，1976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编辑。1999年7月，任电子工业部标准
化研究所干部；2000年1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总编室编辑；2004年7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
总编室副主任；2007年2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共产党新闻部主任；2009年3月，任人民日报社网
络中心主任助理兼共产党新闻部主任；2010年7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共产党新闻部主任；2019
年 5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主任；2020年 9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
辑；2021年8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兼财经研究院院长；2023年2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编辑兼财经研究院院长；2026年2月至今，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兼财经研
究院院长。

陈星星，女，1984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编辑（记者）。2009年8月，任人民日报
社总编室干部；2009年12月，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编辑；2012年7月，任人民日报社国际部编辑；2014
年8月，任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亚太编辑室副主编；2015年2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员工；2015年6
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美西公司总经理；2017年7月至2020年6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网络
电视部主任（2018年8月起任人民视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6月至2025年10月，任人民网
股份有限公司策划联动中心主任（2021年 4月起任人民视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2年 4
月起不再担任总经理）；2025年10月至今，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兼策划联动中心主任。

刘红，女，1969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文学硕士，高级编辑。1993年8月，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编
辑；2002年8月至2010年7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论坛管理组编辑、副组长、论坛管理部主任、社
区管理部主任；2010年7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社区部主任；2013年3月至2017年7月，任人民网
股份有限公司教科文体部主任、科教部主任、教科文部主任；2017年7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2019年 8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会成员、办公室主任；2021年 6月至 2023年 10
月，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办公室主任；2023年10月至今，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

李春梅，女，196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1987年8月，任国家地震局综合
观测队会计；1990年8月，任人民日报社计划财务司会计；2002年6月，任人民日报社计划财务部高级
会计师；2008年8月，任人民日报社计划财务部财务会计处副处长；2011年9月，任人民日报社计划财
务部经费管理处副处长；2012年5月，任人民日报社计划财务部经费管理处副处长兼深圳证券时报社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4年11月，任人民日报社出版社总会计师；2017年1月，任人民日报传媒广告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3年11月至今，任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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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

募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5元/股（含）；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如上
述人员后续有相关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
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可能存在未能获得公司股东会批准的风险；
4、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依法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可能存在公司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

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努力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6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通过了该项议案。

（二）2026年2月6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6-009）。

（三）因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注销即减少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已在股东会审
议通过后依法通知债权人，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
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四）2026年1月16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高飞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公司
股份。提议的内容为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上述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回购股份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2026/1/22
待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26/1/16，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飞先生提议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其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

85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117.65万股~235.29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1.48%~2.97%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B885101062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

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高飞先生
向董事会提议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将回购股份全
部用于注销即减少注册资本。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回购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实施期间，公司

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
露。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金额达到上限最高限额，则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

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金额达到下限最低限额，则本次回购期限可自公司决定终

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股东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3、公司将不在下述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回购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期间的相关规定有变化的，则按照
最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整回购方案。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
本

拟回购数量（万股）

117.65-235.29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1.48-2.97

拟回购资金总额（万元）

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
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

回购实施期限

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实施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5元/股（含），该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

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
期间，综合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
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0,000万元和上限人民币2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85元/股进行

测算，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0
79,280,855
79,280,855

比例（%）

0
100
100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0
78,104,384
78,104,384

比例（%）

0
100
100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0
76,927,914
76,927,914

比例（%）

0
100
100

注：1、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
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2、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
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1、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424,202.6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90,177.38万元，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 245,863.54万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 20,000万元
（含）测算，分别占上述财务数据的4.71%、5.13%、8.13%。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资金来源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公司以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为上限实施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
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具有支付回购价款的能力。2、本次实施股份回购对公司偿债能力影响较小，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整体资
产负债率为 8.03%，流动负债合计 32,954.14万元，非流动负债合计 1,113.74万元，本次回购股份资金
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3、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公司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
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
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
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
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
纵的行为。

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
提议人回复公司问询，在回购期间均暂无增减持计划。如后续上述人员有相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公司
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截至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
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如上述人员后续有相关减
持股份计划，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
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
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高飞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2026年1月16日，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
提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并全部用于注销即减少
注册资本，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其提议回购的原因和目的是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综合考
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下作出的。

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提议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单独或者
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提议人在回购期间暂不存在增减持计划，若未来拟实施
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议人承诺在审议本次股份
回购事项的董事会上投赞成票。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依法注销即减少注册资本。回购完成后，公司将按照《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依法办理所回购股份的注销
事宜。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公司回购

股份未来拟进行注销，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1、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2、依据有关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求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
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
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
项进行相应调整；5、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
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1、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

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3、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可能存在未能获得公司股东会批准的风险；4、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依法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可能存在公司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
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

账户，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B885101062
（二）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努力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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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乔新路38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8
88

56,664,002
56,664,002
72.0107
72.0107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79,280,85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592,531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高飞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傅燕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与杭州宏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2,554,855
比例（%）

99.7242

反对

票数

139,804
比例（%）

0.2652

弃权

票数

5,500
比例（%）

0.0106
1.02、议案名称：与杭州逸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及杭州瑞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988,269
比例（%）

98.6949

反对

票数

139,804
比例（%）

1.2556

弃权

票数

5,500
比例（%）

0.0495
1.03、议案名称：与杭州英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684,232
比例（%）

98.9472

反对

票数

139,804
比例（%）

0.9420

弃权

票数

16,431
比例（%）

0.1108
1.04、议案名称：与杭州维斯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687,563
比例（%）

98.9696

反对

票数

139,804
比例（%）

0.9420

弃权

票数

13,100
比例（%）

0.0884
2、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443,514
比例（%）

99.6108

反对

票数

161,421
比例（%）

0.2848

弃权

票数

59,067
比例（%）

0.1044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419,310
比例（%）

97.8033

反对

票数

1,181,125
比例（%）

2.0844

弃权

票数

63,567
比例（%）

0.1123
4、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617,182
比例（%）

99.9173

反对

票数

39,220
比例（%）

0.0692

弃权

票数

7,600
比例（%）

0.013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2

4

议案名称

与杭州宏泰生
物技术有限公
司之间的关联

交易

与杭州逸乐生
物技术有限公
司及杭州瑞测
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之间的关

联交易

与杭州英健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之间的关联

交易

与杭州维斯博
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之间的关

联交易

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及超募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117,361

10,988,269

10,977,338

10,980,669

13,006,020

13,179,688

比例（%）

98.4312

98.6949

98.5967

98.6266

98.3329

99.6460

反对

票数

139,804

139,804

139,804

139,804

161,421

39,220

比例（%）

1.5093

1.2556

1.2556

1.2556

1.2204

0.2965

弃权

票数

5,500

5,500

16,431

13,100

59,067

7,600

比例（%）

0.0595

0.0495

0.1477

0.1178

0.4467

0.05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议案2和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2、议案1、议案2和议案3为普通决议议案，均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过
半数表决通过。3、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礼丰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颖超、毛修远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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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1日、2026年2月6日分别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8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及2026年2月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预案》（公告编号：2026-004）及《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

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
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
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
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盖
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司相关联系人进行

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2、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乔新路383号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4、电话：0571-562078605、邮编：310018
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作日9:00-11:30、13:30-17:00；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

司签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88550 证券简称：瑞联新材 公告编号：2026-009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二路副71号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
76

73,314,040
73,314,040
42.1722
42.17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晓春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陈曦先生因公务请假，未出席本次会议；2、董事会秘书王银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244,410
比例（%）

99.9050

反对

票数

56,930
比例（%）

0.0777

弃权

票数

12,700
比例（%）

0.0173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256,894
比例（%）

99.9221

反对

票数

45,746
比例（%）

0.0624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155

3、议案名称：《关于新增和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203,388
比例（%）

98.4851

反对

票数

1,099,252
比例（%）

1.4994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15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
联 交 易 执 行 情 况 及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39,774

1,452,258

比例（%）

95.3869

96.2140

反对

票数

56,930

45,746

比例（%）

3.7717

3.0307

弃权

票数

12,700

11,400

比例（%）

0.8414

0.75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均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与出光电子材料（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未出席本次
会议。

3、本次会议的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达、佀荣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 报备文件
（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728 证券简称：格科微 公告编号：2026-004
格科微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第一期

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格科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和2025年9月11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
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含15亿元）的中期票据，并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注册额度有效期内一次性或分期发行。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7日和2025年9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格科微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和《格科微有限公
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2025年12月23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出具了《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25〕MTN1262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科技创新债券注册，注册基础品种为中
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5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
可分期发行科技创新债券。

公司2026年度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已完成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6年2月6日到账。现将发行
结果公告如下：

债券全称

代码

格科微有限公司 2026年度
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

102680380
债券简称

期限

26格科微MTN001(科创债)
3年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万元）

发行利率

簿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2026年2月6日

50,000.00

2.11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万元）

发行价
（百元面值）

2029年2月6日

50,000.00

100.00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本期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海清算所网
站（www.shclearing.com.cn）和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网站（www.cfae.cn）等交易商协会认可的网站。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6-017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全资子公司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定天浩”）获得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同意保定天浩《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委托情况

的变更，其他内容不变，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相关情况
企业名称：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经营场所）：河北省定兴县兴华东路128号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许可证编号：冀20150057
分类码：AhzBh
企业负责人：殷文忠
质量负责人：卢颖
生产负责人：李林林

质量受权人：卢颖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河北省定兴县兴华东路 128号：搽剂，软膏剂，片剂，溶液剂（外用），乳膏

剂，凝胶剂，灌肠剂，油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喷雾剂（仅限注册申报使用）***
山东省菏泽市中华西路1668号（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集团内共用中药提取、颗粒剂***
有效期至：2030年07月07日
二、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变更情况
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委托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盐酸伐地那非片(暂无批准文号;规格

10mg(按 C23H32N6O4S计)),盐酸伐地那非片(暂无批准文号;规格 20mg(按C23H32N6O4S计))，生产地
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新桥南路，车间:化药车间二，生产线:片剂生产线，仅限注册申报使用。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涉及药品委托情况的变更，有利于公司优化生产结构，有利于继续保持稳

定的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

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